
版號：186LYR05082025表121-2(112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級距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級距：萬元

5.110.533.383.385.250.000.001.4514.79NET= 0 21.33 4.98

3.680.282.392.393.890.100.591.8011.550 - 56 2.94 3.68

4.060.492.712.714.570.532.313.6814.0756 - 126 12.41 3.99

14.612.4510.0210.0211.562.276.498.2519.43126 - 252 12.02 14.63

6.606.986.746.748.906.3112.6214.0119.95252 - 472 15.70 6.52

1.050.610.880.880.970.791.271.351.43472 - 500 7.49 0.99

6.349.127.397.398.1411.1414.9215.0711.95500 - 1000 21.52 6.21

58.5579.5466.4866.4856.7378.8661.8054.396.831000 以上 6.59 58.98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